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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电镀及酸洗污泥

综合利用行业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环境保护局：
为提高我省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行业的整体技术和管理水平，淘汰落后的综合利用工艺和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降低再生产品流通的环境风险，引导形成管理规范、技术先进、能力充足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体系，省厅制订了《江苏省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行业环境管理要求》（以下简称《管理要求》），2017年9月1日起正式生效。

《管理要求》生效后，新（改、扩）建及未通过环评审批的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处置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行应按《管理要求》执行；已通过环评审批，但未通过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设施应于《管理要求》生效后3年内完成整改；已通过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设施应于《管理要求》生效后2年内完成整改。相关时效内整改达不到《管理要求》的，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期满后不再换发。自《管理要求》要求生效之日起，不再受理电镀及酸洗污泥干化预处理新（改、扩）建项目的经营许可申请；现有干化预处理项目经营许可有效期不得超过2019年底。请各市、县（市、区）在相关危险废物经营项目环评审批、验收及许可预审、审批时，按《管理要求》严格把关。

各地要组织辖区内相关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企业认真学习《管理要求》，并督促相关企业做好整改提升工作。
附件：江苏省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行业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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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

行业环境管理要求

为规范我省电镀及酸洗污泥综合利用行业发展，确保电镀及酸洗污泥资源化利用、安全处置、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根据《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42-2014）、《关于切实加强危险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苏环规〔2012〕2号文）等标准、规范和文件，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行业环境管理要求，《管理要求》适用于江苏省范围内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
电镀及酸洗污泥定义：电镀污泥是处理电镀废水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酸洗污泥是处理表面酸洗废水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电镀废水及表面酸洗废水含有大量重金属离子，废水处理站通常采用酸碱中和、絮凝沉淀、重金属捕集等方法对电镀及表面酸洗废水进行处理。在上述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含有重金属的固体废物称为电镀及酸洗污泥（电镀及酸洗污泥涉及的危险废物类别及八位码见附件）。
一、工程选址要求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工程选址及建设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定。新（迁）建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项目选址应在经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且规划环评通过环保部门审查的工业园区或工业集中区内。新（改、扩）建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专营设施总设计能力不低于30000吨/年，兼营设施（特指在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生产线中处理与电镀及酸洗污泥性质相似或作为替代性原辅材料的其它类别危险废物的设施）电镀及酸洗污泥单项设计能力不低于10000吨/年。
二、主体工艺要求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工艺主要包括：火法冶金及湿法回收等。禁止直接利用电镀及酸洗污泥制砖、陶粒等建筑材料。
三、再生产品要求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企业再生产品应满足国家相关再生产品质量标准；没有再生产品质量标准的，利用企业应采取“点对点”方式将再生产品直接销售给工业生产使用单位，双方共同制定再生产品接受标准（不得低于非再生同类产品国家相关质量标准），明确再生产品中的有效成分标准和环境有害成分控制标准；利用企业应在其官方网站或其他公共媒体上及时公开其再生产品质量标准、流向及原辅材料中危险废物来源等信息，禁止电镀及酸洗污泥再生产品流向养殖行业或食品、药品等供应链企业。
四、实验室检测能力要求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企业应建有分析实验室，至少应具备含水率、特征污染物（铬、镍、铅、镉、砷、铜、锌、氯等）含量及再生产品质量检测能力。应根据电镀及酸洗污泥来源和性质进行特征污染物含量分批检测，按“一厂一档”方式建立污泥特性数据库，数据保存五年以上。
五、贮存设施要求
电镀及酸洗污泥贮存设施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贮存设施能力需满足生产要求，应根据物料来源和性质进行分区、分类管理，明确区分接受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再生产品或处理后产物贮存设施、一般废物贮存设施及次生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等。
六、利用处置要求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工艺应采用DCS或PLC自动控制系统。预处理工段中，污泥原料和半制成品应在密闭空间内输送，输送装置的进出口应配套粉尘收集和处理系统，暂存区域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污泥干化工段应在密闭或负压条件下进行，避免有害气体和粉尘逸出，收集的废气及干化尾气应进行处理。
湿法回收工艺禁止采用人工上料方式进行间歇投料，浸出装置、浸出液过滤装置和酸化结晶装置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密闭，并对装置中产生的废气进行集中收集处理。
火法冶金工艺中的干化、配料、制块（球）、烧结、熔炼等工段应采用自动化机械作业。
七、二次污染控制要求
（一）废气处理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设施必须配套废气处理系统，处理工艺应能满足废气特征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采用火法冶金工艺（含其它工艺的火法冶金工段）的企业，其干化、烧结、熔炼等工段产生的烟气必须配备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并满足环保部门的联网要求，在线监测数据应保留一年以上。烟气中重金属及二噁英排放限值应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中相关要求，利用企业对烟气中重金属类污染物的监测应当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对烟气中二噁英类污染物的监测应当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数据保存五年以上。
其余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或相应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国家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二）废水处理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设施废水处理系统应包括对生产工艺废水、冲洗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的收集处理。生产废水经处理符合相应回用标准或排放标准后方可进行回用，利用企业应当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回用水及排放废水中重金属含量监测，数据保存五年以上。
采用湿法回收工艺（含其它工艺中的湿法回收及湿法预处理工段）的企业，其总排口及车间排口废水中重金属含量参照《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相应行业重金属排放限值进行管理。其余企业废水排放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类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园区污水纳管标准要求。
（三）灰渣处理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灰渣，包括浸出残渣、尾气脱酸废渣、脱硫石膏、飞灰、火法冶金炉渣等，应设置专门的贮存区，对灰渣的产生、贮存、处置数量及去向进行详细记录，利用企业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各类灰渣中的重金属含量检测，数据保存五年以上。
鼓励利用新型干法水泥窑生产线对灰渣进行协同处置（如灰渣属于危险废物，须交有资质单位进行协同处置），禁止利用灰渣制作免烧砖、烧结砖或进入水泥搅拌站、磨粉站作为掺合料使用。
（四）噪声控制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设施应采取降噪和隔音措施，厂界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八、运营管理要求
电镀及酸洗污泥利用企业应建立规范的台账、检测数据及档案等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可追溯的生产记录，保存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工艺参数和往来票据等相关信息。鼓励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鼓励建设可全程跟踪废物流向的ERP管理系统。
九、《管理要求》2017年9月1日起正式生效。

附件：电镀及酸洗污泥涉及的危险废物类别及八位码目录
附件
电镀及酸洗污泥涉及的危险废物类别
及八位码目录
（一）HW17表面处理废物：
336-052-17 使用锌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锌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53-17 使用镉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镉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54-17 使用镍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镍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55-17 使用镀镍液进行镀镍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56-17 使用硝酸银、碱、甲醛进行敷金属法镀银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57-17 使用金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金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58-17 使用镀铜液进行化学镀铜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60-17 使用铬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黑铬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61-17 使用高锰酸钾进行钻孔除胶处理产生的废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62-17 使用铜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铜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63-17 其他电镀工艺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64-17 金属和塑料表面酸（碱）洗、除油、除锈、洗涤、磷化、出光、化抛工艺产生的废腐蚀液、 废洗涤液、 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66-17 镀层剥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液、槽渣及废水处理污泥
336-069-17 使用铬酸镀铬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101-17 使用铬酸进行塑料表面粗化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二）HW21含铬废物：
336-100-21 使用铬酸进行阳极氧化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及废水处理污泥
397-002-21 使用铬酸进行钻孔除胶处理产生的 废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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